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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 1-4-2】曹公國小 

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高雄市110學年度【英語讀者劇場研習】實施計畫 

一、 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8月2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00107936號函

辦理暨本局110年7月22日高市教小字第11035059200號函。 

二、 目標 

（一） 藉由英語讀者劇場提升學生英語閱讀理解與區分性教學學習成效。 

（二） 提升教師英語劇本創作及撰寫專業知能、強化英語讀者劇場之概念。 

三、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曹公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縣

衙里15鄰曹公路6號) 

四、 研習訊息： 

場次 日期/時間 上課地點 課程代碼 

英語讀者劇場研習 

111年2月8日 

(星期二) 

09:00~16:30 

科工館南館二樓 

S204研習教室 
3323860 

五、 參與對象：本市各國小英語教師(含代理、兼代課、實習教師)皆可報

名參加，預計人數60名。 

六、 上課地址：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97號。 

七、 報名方式： 

採用線上報名，請於即日起至111年1月26日(星期三)前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

進修資訊網報名

https://www3.inservice.edu.tw/NAPP/CourseView.aspx?cid=332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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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課程內容與時間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承辦人員 

08:45～9:00 報到 英資中心 

9:00～10:30 
英語讀者劇場比賽實務經驗分

享與實地演練 

講師：黃靖涵 

高雄市立博愛國小 

10:30-10:45 休息 英資中心 

10:45-12:00 英語讀者劇場劇本撰寫技巧 
講師：黃靖涵 

高雄市立博愛國小 

12:00-13:30 午餐 英資中心 

13:30-15:00 英語讀者劇場劇本撰寫實作 
講師：黃靖涵 

高雄市立博愛國小 

15:00-15:15 休息 英資中心 

15:15-16:30 劇本發表與綜合討論 
講師：黃靖涵 

高雄市立博愛國小 

九、 研習時數：請各校惠予參與教師公假出席，另承辦學校請核予工作人

員公假出席，完成研習後覈實核予6小時研習時數。 

十、 成果繳交與獎勵：參與本案研習之教師請繳交英語讀者劇場劇本

（A4，1~2頁）於111年2月13日前將檔案(pdf檔)上傳至

https://forms.gle/sPVedrXDYiqD8Va16 ，本次研習產出成果將上傳本市

英資中心網站供公開瀏覽，請同意並簽署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附件

二)。本中心將敦聘專家學者審查並擇優敘獎嘉獎乙次。 

十一、 研習經費：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補助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與課程

品質計畫國小專業成長活動之經費支應。 

十二、 注意事項： 

（一） 請研習教師攜帶一本英語繪本或欲改編的劇本參與研習，當天將練

習實作。 

（二） 防疫規定 

(1)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12月13日公布自12月28日至明

https://forms.gle/sPVedrXDYiqD8V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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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1年1月10日維持第二級疫情警戒之防疫相關規定辦理。資料

來源參考衛服部官網 https://www.mohw.gov.tw/cp-5023-64373-1.html。

（實際情況以衛福部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之規定為主）。 

(2) 現場參與教師須實名制、量體溫、填寫健康聲明書(如附件一)，

健康聲明書可先自行列印填寫，當天帶至會場繳交。 

（三） 停車資訊：可停至科工館南館停車場或周邊停車格。 

（四） 因本研習需撰寫劇本，建議可攜帶筆電（充飽電）或延長線至會

場，可使撰寫更加順暢。 

（五） 劇本智慧財產權同意書(附件二) 

十三、 預期效益 

（一）提升英語教師課程融入劇本，增加學生學習英語文之興趣。 

（二）有效帶領學生於英語讀者劇場中之練習與技巧。 

十四、 獎勵：活動結束後，承辦本研習工作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

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十五、 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www.mohw.gov.tw/cp-5023-6437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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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研習 

健康聲明書 

為響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推行之防疫新生活運動，且為配合

衛生主管機關採行各項防疫措施，本活動採實名制，請詳實填寫本健康聲明書，感謝

您的協助與配合。透過健康聲明書所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類別包含您的識別

類個人資料、聯絡電話、個人健康狀況、旅遊史及活動與接觸史等資料，除上述防疫

目的外不另作他用。 

一、基本資料 

所屬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二、疫苗接種調查 

    1. 是否已完成注射第一劑疫苗 

       □是 日期為_____年___月___日(請至第二題) 

       □否 (請至第三題) 

    2. 是否已完成注射第二劑疫苗 

       □是 日期為_____年___月___日(請至第二題) 

       □否 

    3. 是否已提供快篩證明 (由工作人員填答) 

       □是   □否 

       ※註：未能提供快篩證明者，請勿進入研習場地。 

三、個人健康狀況：最近 14 天內是否有以下不適症狀？ 

□否    □是: □發燒 □咳嗽 □流鼻水/鼻塞 □呼吸急促 □腹瀉       □

嗅、味覺異常 □全身倦怠 □四肢無力 □其他 

※註：如勾選以上任一症狀，請盡速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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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遊史 

1. 您最近28日有無至國外旅遊，或您的家屬及親友最近14日內有無至國外旅遊? 

□無  □有：                              (請續填以下問題) 

2. 返國後依規定執行下列何種檢疫措施： 

□自主健康管理   □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五、活動與接觸史 

您近期接觸過家人或親友為具風險個案被追蹤者（如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的

情形，如有請敘明：                                      

承上，親友被追蹤期間是否有症狀：□否  □是，症狀：            

六、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聲明 

高雄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下稱本中心)非常重視您的隱私權，為維護您個人資料

之安全性，謹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告知您相關權益，俾取得您同意本

站蒐集、處理及利用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 本中心基於響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推行之防疫新生活

運動，且為配合衛生主管機關後續如有需要採行各項防疫措施，故在個資法規

範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 任何人若拒絕健康聲明書填寫者，將無法參與本次參訪活動。如您於蒐集目的

消失前要求本中心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亦同。 

❖ 如您填寫並送交健康聲明書者，視為同意本中心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

知事項，惟您的個人資料，僅供本中心內部使用，於上述蒐集目的之必要合理

範圍內加以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您可向本中心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

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七、本人確認以上聲明均為屬實，並同意承擔因提供不實資訊而導致的相關法律責

任。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年___月___日 

 



6 
 

附件二 附件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高雄市 110 學年度英語教育教學資源中心運作計畫 

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本人)，茲同意無償授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使用

本人於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暨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補助之「高雄市 110學年

度英語教育教學資源中心運作計畫」所使用自行編撰之課程教材、教學媒體資

料及因應教學所需之相關智慧財產產品，並特此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一、本人聲明並保證授權內容擁有完全權利，並有權為本同意之各項授權。 

二、授權之智慧財產權並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權利，包含著作權、專利權、商

標權、商業機密、肖像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形。 

三、本授權書非專屬授權，本人對授權內容仍擁有智慧財產權。 

四、同意授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為教育目的之利用且不需再另行通知本人。 

五、上述智慧財產權之授權，未經本人書面同意，不得發行、改作、編輯、製

作衍生著作及其他營利之行為。 

六、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因可歸責於本人之事由致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受有

損害，本人應負賠償之責。 

七、本人保留隨時以書面終止授權之權利。  

 

  此 致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立同意書人：             【 親筆簽名或蓋印 】  

   身分證字號：  

   連 絡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